臺北市105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 年9月5日北市教體字10539038100號函 
      辦理。
2、 目的：提倡本市國民小學排球運動風氣，鍛鍊強健體魄，增進身心健康。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5、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臺北市體育總會排球協會
六、比賽日期
(一)學童組比賽：106年3月21日（星期二）至3月24日（星期五）。
 (二)教職員比賽：106年3月25日（星期六）至3月26日（星期日）。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近捷運松江南京站)。

雨備場地：1.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2.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3.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4.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5.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八、參加單位：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為單位，每校於各組報名1隊為限(四年級為推廣性質，以報名2隊為限)。
九、參加資格
   (一)學童組：以本市各公私立小學105年3月21日（一）前註冊在學者，且學籍未中斷之在校生，均可代表其學校參加，其年齡限制如下：
1.六年級組：民國9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五年級組：民國94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3.四年級組：民國95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4.學童組球員可以越級（乙組得越級甲組、較低年級得越級較高年級），但不得跨組報名(男童不得參加女童組，女童亦不得參加男童組)。
(二)教職員組
1.凡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及專任運動教練及代理代課教師（三個月以上經公開徵選之長期代課）均可代表其學校組隊報名參加比賽，退休之教職員工、課外活動指導、短期代課教師、實習教師、救生員及工讀生非編制內教職員工不得參賽。

2. 若該校無女教職員組報名參加，則女教職員得參加男教職員組，但男教職員不得參加女教職員組(該校若有報名女教職員組則女教職員不得報名男教職員組)。
十、比賽分組
（一）教師組依學校班級數分為甲、乙兩組
1.甲組：普通班(含體育班)班級數在35班(含)以上者。
2.乙組：普通班(含體育班)班級數在34班(含)以下者。
(班級數依局頒學校編制表為主)。
（二）學童組分甲、乙組，分組準則如下：

	
	學童五、六年級甲組
	學童五、六年級乙組

	分組準則
	1. 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動種類之體育班或排球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務必報名組隊參加，且劃歸為甲組。

2. 未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動種類之體育班或排球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得自行報名組隊參加甲組。
3. 獲本市教育盃學童甲組冠軍隊伍，並取得中華盃參賽資格者，得由教育局補助。

4. 倘本市教育盃學童甲組冠軍隊伍未具中華盃參賽資格，則由該組具中華盃參賽資格隊伍依教育盃名次順序遞補。

5. 若依前述第4點之情形完成補助後，本市學童甲組冠軍隊伍因其他隊伍棄權而獲中華盃主辦單位邀請遞補參賽者，則依第3點專簽補助。

6. 六年級甲組前四名隊伍，由大會選拔男女童各12名，頒發最佳球技獎以資鼓勵。
	1. 未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動種類之體育班或排球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劃歸為乙組，可自由報名參加。

2. 設有體育班學校之非體育班學生可另行組隊報名乙組賽事，惟每位學生限報名一組，即不得同時報名甲、乙組。


（三）本次比賽組別如下：
1.男教師甲組           2.男教師乙組 

3.女教師甲組           4.女教師乙組
5.男童六年級甲組       6.男童六年級乙組        

7.女童六年級甲組       8.女童六年級乙組    

9.男童五年級甲組       10.男童五年級乙組
11.女童五年級甲組      12.女童五年級乙組

13.男童四年級組        14.女童四年級組

註：四年級組比賽規則准用學童五年級六人制規則
（四）若甲、乙各分組隊伍數未滿3隊，應併組比賽；若四年級各組隊伍數未滿3隊，得併入同性別之五年級乙組。

（五）網高 
男童六：2.00公尺    女童六：1.90公尺 

男童五：1.90公尺    女童五：1.80公尺

男童四：1.90公尺    女童四：1.80公尺

教男組：2.43公尺    教女組：2.24公尺
十一、報名手續
（1）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106年1月17日(星期二)止，以聯絡箱或親自送達為準(於1月16日（星期一）下午五時整關閉網路報名系統)。

（2） 報名人數：每隊比賽球員報名人數上限18人。

（3） 報名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學務處
(電話：2502-4366轉138   傳真機：2506-5860)

（三）報名方式
上網登錄報名，列印報名表後，須加蓋單位印信或校長職章，以聯絡箱或親送至長春國小體育組始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網址：http://www.ccps.tp.edu.tw/volleyball/

十二、抽籤會議
（1） 會議日期：106年1月24日(星期二)上午11時，不另行發文通知，請
          務必派員參加。
（二）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會議室。
（三）未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十三、領隊會議

（1） 會議日期：106年3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不另行發文通知，請
          務必派員參加。
（二）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會議室。
（三）未出席者，對於領隊會議議決之事項，務必遵守，不得異議。
十四、比賽制度
（一）教師組、學童組賽制視報名隊數由大會決定，教師組賽程安排週三下午及假日時間進行比賽。
（二）104學年度教師組各組前四名為種子隊，如有缺額依序遞補。
（三）學童組以「105年臺北市中正盃排球錦標賽」各組前四名為種子隊（五、六年級組按名次分列於甲乙組中）。
（四）各組均採三局二勝制，第三局為15分制。
（五）學童組不得使用自由防守球員及跳躍發球(發球瞬間雙腳不得同時離地)；四、五年級組後場球員攻擊時雙腳不得同時離地。
（六）循環賽計分法
1.勝一場得二分，負一場得一分，如有隊伍棄權時，除該隊取消參賽資格外，所有與該隊比賽之球隊的積分也不予計算，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2.如二隊以上(包括二隊)積分相等時，以各相關隊在該循環全賽程中勝分總數除以負分總數之商判定名次。
3.再相等時，則以相關隊在該循環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4.再相等，如屬二隊則以勝者為勝，二隊以上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
十五、比賽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最新公佈之六人制排球規則、學童組及五年級六人制排球規則。
十六、比賽用球
CONTI彩色膠球(教男、教女5號球，學童六年級組4號球，學童四、五年級組3號球)。
十七、申訴
（一）凡球員證件之審查應於賽前提出，球員資格之抗議須於該場比賽結束前提出，賽後概不受理。
（二）比賽之爭議，如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以裁判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三）合法之抗議以書面進行，由教練或領隊簽章並附上保證金新臺幣叁仟元整，於賽後三十分鐘內向承辦單位籌設之審判委員會提出。如所申訴事項經議決不為上開委員會所接受，則沒收保證金，充當獎品費。
十八、注意事項
（一）出場比賽之隊員，學童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或貼有照片之在學證明書（照片騎縫處應蓋校長職官章），教職員工應攜帶在職證明書，以備查驗。
（二）球員服裝及襪子之式樣顏色應整齊劃一，球衣胸前、背後均有號碼(1至20號)，球衣並應有中文隊名，「隊長」需有固定標誌，若服裝不符規定，不得下場比賽。

（三）凡於比賽開始時不出場比賽者，裁判得依法沒收該場比賽，如屬故意不出賽，取消其參賽資格、所有已賽成績及繼續參賽資格並報教育局查處。
（四）選手有故意放水以致造成比賽不公時，經裁判警告仍未改善，則沒收比賽，並由審判委員會開會決議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學校若於競賽場上違反運動精神情事，當場第一次以警告方式處理，第二次再犯則中止比賽，並將此事件報告提交審判委員會及教育局當日完成議處。
（五）比賽如遇時間更改，以大會公告通知為準。
（六）有資格參加中華盃之隊伍，須備妥身分證或健保卡正本方得報名。
（七）教師組比賽隊伍，若無故棄權則沒收比賽，隔年不得報名參加。

十九、獎勵
（1） 教育盃各單項錦標賽競賽規程參賽隊伍及獲勝隊伍比例，

依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4條第8款規定訂定，惟五、六年級甲組參賽隊數得併乙組計算：
1.參賽隊（人）數為十六個以上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八名。

2.參賽隊（人）數為十四個或十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七名。

3.參賽隊（人）數為十二個或十三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4.參賽隊（人）數為十個或十一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五名。

5.參賽隊（人）數為八個或九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四名。

6.參賽隊（人）數為六個或七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

7.參賽隊（人）數為四個或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二名。

8.參賽隊（人）數為三個以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二)請各校逕依下列原則辦理敘獎事宜：

    1.各組四隊以上參賽之優勝學校敘獎額度

(1) 第一名者，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2次1人，領隊、管理各嘉獎1次。

(2) 第二名，領隊、管理、指導或教練各嘉獎1次。

(3) 第三名，指導或教練嘉獎1次1人。

    2.比賽各類組別參賽隊伍未滿四隊者擬酌予降低敘獎額度，其原則如下：三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二名、亞軍比照第三名；兩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三名。

    3.參加教師組比賽之敘獎額度依下列規定辦理，獲教師組第1、2、3名者領隊、指導教師、或教練、管理及參加人員每人核予嘉獎1次，惟每位教師於同一學年度參加各項教育盃教職員組比賽，以敘獎乙次為原則」辦理。

    4.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各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學生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擬核予嘉獎1次1人（不同組仍以敘獎1次為原則）。

    5.優勝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為同一人時，則擇其最優乙項敘獎。
（三）協辦學校及協辦學校工作人員，由教育局依規定敘獎。
    （四）參與競賽之團體組冠、亞軍的學校校長與教師組優勝前3名的校長及

          承協辦學校校長敘獎：1.校長部分，免備文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

          屬機關學校首長敘獎建議名冊」逕送教育局人事室彙辦後續敘獎發布

          事宜。2.教職員生部分，依教育局敘獎額度自行辦理。
※本賽事劃分甲、乙組，甲組名次採計甲、乙組參賽隊伍合併計算，乙組名次依照乙組參賽隊伍獨立排序。

※報名甲組參賽學校獲獎隊伍，方能申請教育局核發之學校體育獎勵金及學生培訓補助金。
二十、本競賽規程經報送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